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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3月24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农港路1216号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王克飞先
生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王克飞先生获得9票 ；
会议选举王克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Chang Ian H(张仁爀)先生获得9票 ；
会议选举Chang Ian H(张仁爀)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成员为：
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王克飞（召集人）、王伟娜、夏越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晨（召集人）、宋明顺、王克飞
审计委员会：夏越东（召集人）、陈晨、宋明顺
提名委员会：宋明顺（召集人）、夏越东、王克飞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刘慧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俞苗先生、李景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董事长王克飞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七、《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胡世华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八、《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职工董事毛一恺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九、《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王叶江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以上除担任董事外人员的简历附后。
以上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以上议题详细内容见刊登在2026年3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简历：
俞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2年生，大学本科学历，杭州市E类人才,特种设备专业正

高级工程师。1994年7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得工学学士学位。1994年7月进入杭州锅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历任车间主任,设备基建处长,工艺处长,工艺部长,现任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原杭锅集团）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俞苗先生通过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额 85.5
万份(对应股份数100,000股，未解锁)，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景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安全工程硕士学位，注册安全工
程师、注册安全评价师，杭州市高层次人才。200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2016年9月进入浙江西子富沃德电机有限公司，历任安全部长、价值链总监。2021年8月，进入杭州锅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安全总监，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福先生通过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
额85.5万份(对应股份数100,000股，未解锁)，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世华先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1年生，汉族。1992年12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会

计专业；2010年10月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学专业，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
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评估师、国际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师。2008年9月至2012年9月在杭州锅
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12年10月至2014年12月为境内企业提供 IPO申报、投资并购及
财务管理咨询等服务；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在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2021年12月至2024年10月在杭州华
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2023年4月至2024年11月在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任独立董事。2022年4月至今在浙江田中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任独立董事；2024年3月至今在浙江赤
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董事；2024年11月至今，在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任
董事长助理兼财务负责人职务。胡世华先生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额342万份(对应股份
数 400,000股，未解锁)，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叶江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1年生，大学本科学历。2000年7月至2018年9月在奥
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历任会计，成本经理，合同会计经理，重庆工厂财务经理，助理成本总监，成本
总监；2019年2月至2019年3月在西子电梯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经理；2019年4月进入杭州锅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部副部长，2020年 7月至 2024年 11月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现任公司内审负责
人。王叶江先生通过公司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份额51.3万份(对应股份数6万股，未解锁)，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王
叶江先生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
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及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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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24日召开202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
召开的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选举产生的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2026年3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
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内审负责人。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含2名职工代表董事），独立董事3名，

具体成员如下：1、非独立董事：王克飞先生、张仁爀先生、王伟娜女士、刘慧明先生、毛一恺先生（职工代表董
事）、刘淑华先生（职工代表董事）2、独立董事：夏越东先生、陈晨女士、宋明顺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刊登在2026年3月9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二、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董事长、副董事
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一）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1. 董事长：王克飞先生2. 副董事长：张仁爀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设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4个

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及成员如下：
战略投资与 ESG 委员会：王克飞（召集人）、王伟娜、夏越东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晨（召集人）、宋明顺、王克飞
审计委员会：夏越东（召集人）、陈晨、宋明顺

提名委员会：宋明顺（召集人）、夏越东、王克飞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1. 总经理：刘慧明先生2. 副总经理：俞苗先生、李景福先生3. 董事会秘书：王克飞先生4. 财务负责人：胡世华先生5. 证券事务代表：毛一恺先生6. 内审负责人：王叶江先生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刊登在2026年3月25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6-012），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1-85387519
传真：0571-85387598
电子邮箱：002534@xizice.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大农港路1216号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同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王克飞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其
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对上一届届满离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规范运作和
高质量发展所作出的辛勤付出及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6－011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星期二）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3：00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杭州市上城区大农港路1216号）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4、召集人：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克飞先生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5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65,740,886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67.6776%。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此次会议，见证律师现场见证了本
次会议。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53,512,95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6.2148%。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5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27,93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628%。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2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230,93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4631%。
三、提案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通过了如下提案：1.00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选举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为：王克飞先生、张仁爀先生、王
伟娜女士、刘慧明先生；上述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1.01 选举王克飞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079,630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69,674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176%。1.02 选举张仁爀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079,409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69,453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158%。1.03 选举王伟娜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122,536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12,580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7684%。1.04 选举刘慧明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078,949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68,993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120%。2.00《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为：宋明顺先生、陈晨女士、夏越东先生。

上述人员的任期为三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2.01 选举宋明顺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081,645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71,689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341%。2.02 选举陈晨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122,364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612,408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7670%。2.03 选举夏越东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564,078,874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6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10,568,918票，同意股数占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6.4114%。3.00《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5,538,686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43%，反对109,1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弃权93,10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提案获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028,730股，反对109,100股，弃权93,100股，同意股数占

参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68%。
四、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239 证券简称：浙江仙通 公告编号：2026-011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4日(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仙居县现代工业集聚区浙江仙通办公楼五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
168,888,700
62.385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未亮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

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三位独立董事申屠宝卿、曲亮、林素燕因工作原因均未参与本次
会议，董事许长松因工作原因未参与本次会议。2、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74,600
比例（%）

99.6038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5,600
比例（%）

0.006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74,200
比例（%）

99.6033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9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74,200
比例（%）

99.6033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9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88,174,200 99.6033 345,100 0.3898 6,000 0.0069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7,600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74,200
比例（%）

99.6033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6,000
比例（%）

0.0069
2.06议案名称：限售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7,700
比例（%）

99.5960

反对

票数

345,000
比例（%）

0.3897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2.07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7,600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2.08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7,600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2.09议案名称：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6,900
比例（%）

99.5951

反对

票数

345,800
比例（%）

0.3906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167,600
比例（%）

99.5959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12,600
比例（%）

0.014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90,900
比例（%）

99.5092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1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90,900
比例（%）

99.5092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1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88,800
比例（%）

99.5069

反对

票数

347,200
比例（%）

0.3922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0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90,900
比例（%）

99.5092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1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452,200
比例（%）

99.7415

反对

票数

347,200
比例（%）

0.2055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053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暨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90,900
比例（%）

99.5092

反对

票数

345,100
比例（%）

0.3898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1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560,400
比例（%）

99.8056

反对

票数

239,000
比例（%）

0.1415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0529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8,088,800
比例（%）

99.5069

反对

票数

347,200
比例（%）

0.3922

弃权

票数

89,300
比例（%）

0.1009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

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

发行方式

同意

票数

1,302,100
1,301,700
1,301,700

比例（%）

78.7814
78.7572
78.7572

反对

票数

345,100
345,100
345,100

比例（%）

20.8797
20.8797
20.8797

弃权

票数

5,600
6,000
6,000

比例（%）

0.3389
0.3631
0.3631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
式

定价基准日、发行
价格和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

限售期

上市地点

募集资金用途

滚存未分配利润的
安排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 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
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

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A股股票摊
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承诺的议

案

关于公司无需编制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股票认购协议暨
本次发行涉及关联

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1,301,700
1,295,100
1,301,700
1,295,200
1,295,100
1,295,100
1,294,400
1,295,100
1,218,400

1,218,400

1,216,300

1,218,400

1,216,300

1,218,400

1,324,500

1,216,300

78.7572
78.3579
78.7572
78.3639
78.3579
78.3579
78.3155
78.3579
73.7173

73.7173

73.5902

73.7173

73.5902

73.7173

80.1367

73.5902

345,100
345,100
345,100
345,000
345,100
345,100
345,800
345,100
345,100

345,100

347,200

345,100

347,200

345,100

239,000

347,200

20.8797
20.8797
20.8797
20.8736
20.8797
20.8797
20.9220
20.8797
20.8797

20.8797

21.0067

20.8797

21.0067

20.8797

14.4603

21.0067

6,000
12,600
6,000
12,600
12,600
12,600
12,600
12,600
89,300

89,300

89,300

89,300

89,300

89,300

89,300

89,300

0.3631
0.7624
0.3631
0.7625
0.7624
0.7624
0.7625
0.7624
5.4030

5.4030

5.4031

5.4030

5.4031

5.4030

5.4030

5.403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本次议案均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鑫睿、汤明亮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浙江仙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002065 证券简称：东华软件 公告编号：2026-021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2、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3月24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3月24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3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紫金数码园3号楼东华合创大厦16层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向东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1,108,517,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8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01人，代表股份64,696,3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83%。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90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1,173,213,4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02%。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含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外的中小股东1,903人（以下简称“中小投

资者”），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64,734,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95%。
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167,897,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69%；反对4,

2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3%；弃权1,0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59,419,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1.7886%；反对4,26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46%；弃
权1,05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6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根据上述表决情况，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王昆、刘海涛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董事签署的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华软件股份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6-015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友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308,664,7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6.27%；其中已累计质押139,366,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5.15%，占公司总股本的7.35%。● 截至本公告日，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共计持有公司股份391,169,84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0.62%；其中已累计质押175,686,994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44.91%，占公司总股
本的9.26%。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华友控股的通知，华友控股办理了部分股份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1、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

称

华 友 控

股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东

是

/

本次质押股

数（股）

3,500,000

3,500,000

是否为限

售股

否

/

是否补充

质押

否

/

质 押 起 始

日

2026/3/23

/

质 押 到 期

日

2028/11/3

/

质权人

平安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13%

1.13%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0.18%

0.18%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为自身融资

提供担保

/
2、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陈雪华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陈雪华

华友控股

合计

82,505,146
308,664,701
391,169,847

4.35%
16.27%
20.62%

36,320,000
135,866,994
172,186,994

36,320,000
139,366,994
175,686,994

44.02%
45.15%
44.91%

1.91%
7.35%
9.2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注：除另有说明，表格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未来半年和一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收益、自
筹资金等。

2、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况。

3、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融资授信、融资成本和持续经营能力等产生重

大影响的情况。
（2）本次质押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实质性影

响。后续如出现风险，华友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包括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3）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6-2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集团”）控股子公司重庆莱美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药业”）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氨曲南（规格：1.0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包装规格

申请内容

审批结论

通用名称：注射用氨曲南
英文名/拉丁名：Aztreonam for Injection

注射剂

1.0g
2瓶/盒

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其他变更事项包括：1.变更注册标准；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
包装材料和容器；3.变更有效期和贮藏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
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
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注册标准；2.变更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3.变更有效期和贮藏条件。生产工艺、质量标准和说明书照所附
执行，标签相关内容应与说明书保持一致。有效期为12个月。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在批准之

日起6个月内实施变更。

注册分类

原药品批准文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

化学药品

国药准字H20123046
YBH06932026

上市许可持有人/生产企业

原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

名称：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玉马路99号

至2030年9月26日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注射用氨曲南适用于治疗敏感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感染：尿路（单纯的和复杂的）、下呼吸道感

染、败血症、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腹腔内感染和妇科感染。氨曲南由法国施贵宝公司研制开发，于
1983年在法国上市，1984年在意大利上市，随后在其他欧美国家上市，1997年在中国上市。根据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信息，截至目前，注射用氨曲南已通过一致性评价生产企业共13家。

另据摩熵医药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第三季度末，注射用氨曲南在中国医院（全终端）市场
的销售额分别为2.59亿元、2.20亿元、0.53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莱美药业对注射用氨曲南注射液的研发总投入金额为 642.01万元人民币
（数据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子公司莱美药业取得注射用氨曲南（规格：1.0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有助于提

升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有利于该产品未来的市场销售与拓展。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国家政策变
化、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注射用氨曲南（规格：1.0g）《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3108 证券简称：润达医疗 公告编号：临2026-018
转债代码：113588 转债简称：润达转债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朱文怡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7,970,3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3%。本次将原质押给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0,540,000股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后，无剩余质押股份。● 朱文怡女士及刘辉先生为一致行动人，截至目前，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499,0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9.86%。本次解除质押后，合计质押的股份数为9,63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16.19%，占
公司总股本的1.60%；合计冻结的股份数为2,904,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4.88%。

一、本次股份被解质情况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到股东朱文怡女士通知，获悉其原

质押给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解除质押，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朱文怡

10,540,000
37.68%
1.75%

2026年3月23日

27,970,309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63%
0
0%
0%

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计划部分用于后续质押，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目前，股东朱文怡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刘辉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累

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朱文怡

刘辉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7,970,309
31,528,771
59,499,080

持 股 比 例

（%）

4.63
5.22
9.86

本次解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股）

10,540,000
9,630,000
20,170,000

本次解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股）

0
9,630,000
9,630,000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0.00
30.54
16.1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0.00
1.60
1.6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未质押股份中冻

结股份数量

0
2,904,000
2,904,000

注：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本公告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2026年3月23
日总股本为依据计算相关比例。如有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的，是因四
舍五入造成。

特此公告。
上海润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证券代码：002628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6-008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涉案金额

合计431,493,841.21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绝对值的14.90%，已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7.4.2条规定的披露标准（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且占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115,178,430.50
元；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316,315,410.71元，扣除已经结案/撤诉
的案件，剩余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涉诉金额为202,617,873.28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绝
对值的7%。

特别说明：上述累计诉讼、仲裁案件中，不存在单项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申请人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360,442,087.25元（含前期已披露案件）；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280,928,989.96元（含前期已披露案件）。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案件处于尚未开庭审理、尚未出具判决结果、判决结果尚未生效等阶段，其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号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含）及以上

1
2
3
4

小计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

单笔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下的案件涉案金额（25件）
总计

其中：作为被告累计金额
作为原告累计金额

原告/申请人

成都路桥、叶县汇成实业有
限公司

四川光大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四川汶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拉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第三人

叶县蓝建设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叶县
古城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路桥、达州市达宣快速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成都路桥

成都路桥

案由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涉案金额

115,178,430.50
97,619,321.18
17,584,452.76
160,411,739.21
390,793,943.64
40,699,897.57
431,493,841.21
316,315,410.71
115,178,430.50

案件进展

一审中

原告已撤诉

一审中

未开庭

-

注：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6-016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股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公司对凯乐士科技的投资成本为人民币 2,660.00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为13,981.3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0.51%，对公司不构成重
大影响。●公司持有的凯乐士科技股票以公允价值计量，凯乐士科技的股价波动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
业绩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持有凯乐士科技的持股比例仅为3.6511%，对其不具有控制权，不合并其财务报表。●公司持有的凯乐士科技股票禁售期为上市后12个月。

一、参股公司上市情况概述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浙江凯乐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乐士科技”）于2026年3月24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
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2729.HK）。凯乐士科技本次公开发行新股36,798,000股，发行价格为16.66港
元/股。凯乐士科技在香港上市的详细内容可在香港联交所网站（www.hkexnews.hk）查阅。

二、公司持股情况
公司对凯乐士科技的投资成本为人民币 2,660.00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的账面价值为人

民币13,981.3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比例为0.51%。
凯乐士科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合计持有其股份总数为15,622,560股，占其发行后总股份数的3.6511%。公司持有凯乐士科技股份的禁售期为凯乐士科技上市后12个月。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凯乐士科技不具有控制权，不合并其财务报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对

所持凯乐士科技的股权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凯乐士科技
上市后，将影响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凯乐士科技的股价波动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
存在不确定性，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实际影响以相关审计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2026-017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柯尼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获得由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医疗器械注册证，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书基本信息

注册人名称

武汉柯尼兹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产品名称

经颅重复磁刺激仪

注册证编号

鄂 械 注 准20262096046
有效期至

2031年3月17日

适用范围
用于临床神经疾病及康复领域的辅助治
疗。如缺血性脑血管病、脑损伤性疾病的

辅助治疗，适用于3岁以上的儿童。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积极拓展医疗器械工业及OEM业务，通过自主研发和生产自有品牌及OEM产品，开发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独家经营权的产品，助力“新产品”战略落地。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进一步丰
富了公司产品线，对公司业务发展具有积极影响。

产品获证后的实际销售情况受行业政策、市场需求及市场竞争环境等因素影响，对公司未来业
绩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证券代码：600876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公告编号：临2026-008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集体业绩说明会●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13:30-16:50● 网络直播地址：

1.“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2. 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互动+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日（星期三）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提前发送至公司邮箱（ksxn@zhglb.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2026年3月30日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及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http://www.hkexnews.hk）披
露《2025年度全年业绩公告》。为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建材集团”）统一安排，公司拟于2026年4月3日参加中国建材集团上市公司集体
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现场和网络互动结合的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13:30-16:50
网络直播地址：1.“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2. 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互动+视频直播+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裁陈鹏先生，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陈红照先生，独立

董事袁坚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1．投资者可在2026年4月3日（星期五）13:30-16:50通过互联网登录“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

目（https://irm.cninfo.com.cn/）以及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

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2．投资者可于2026年4月1日（星期三）17:00前将关注的问题提前发送至公司邮箱（ksxn@zhglb.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电 话：0379-63908588
邮 箱：ksxnzqb@zhglb.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互动易”平台“云访谈”栏目（https://irm.cninfo.com.cn/）

以及上证路演中心平台（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4日


